附件1

“熠·京秋”第二届北京老年教育

文化艺术节动态展演方案
动态展演分为舞蹈、广场舞、模特、合唱四类专项，采用线上云展播和线下展演的方式。现将有关事项安排如下：
1、 作品要求
（一）主题鲜明，意识形态正确，秉承“积极老龄观、健康老龄化”理念，弘扬展示中华传统文化，展现祖国繁荣发展和新时代老年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。
（二）作品格式：提交作品材料包括团队风采照1张（JPG格式、横版高清、10MB以内）和作品视频1份（含自制片头，5分钟以内，MP4格式、16:9画幅、1080P分辨率、500MB以内、无水印或标识等）。
（三）报送作品须符合本方案要求，且不得出现与本次活动无关的信息。
（四）本方案最终解释权归组委会所有。
2、 活动安排
（一）单位组织阶段（7月6日—9月3日）

选送线上云展播作品——各单位通过报名系统上传参展作品，含报名表（附件4）、团队风采照和作品视频，经审核后参与云展播及网络投票，作品数量不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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识别上方二维码进入动态展演报名系统

各单位可向组委会申请使用“熠·京秋 第二届北京老年教育文化艺术节”名称，举办专场（包括综合场）赛事，选送1—2份优秀作品参加全市赛事；也可直接推荐作品。以上两种方式均于9月3日前完成报名。

（二）线上云展播及网络投票（9月）

组委会通过“乐龄学苑”（微信订阅号）对审核通过的作品进行云展播及网络投票，产生“最佳人气奖”。

（三）市赛专家评审（9月）

针对参加线下展演的作品，组委会组织专家评选，根据作品质量确定展演名单。

（四）线下展演（10月）

经专家评审的作品和网络投票产生的部分“最佳人气奖”作品进行线下专项展演(活动时间、地点另行通知),并评选奖项。

附件2
“熠·京秋”第二届北京老年教育

文化艺术节静态艺术展方案

静态艺术展分为书画、摄影作品展,采用线上和线下展览的方式。现将有关事项安排如下：
一、作品要求
（一）主题鲜明，意识形态正确，秉承“积极老龄观、健康老龄化”理念，弘扬展示中华传统文化，展现祖国繁荣发展和新时代老年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。
（二）作品款式
1.书法作品书体不限，篆书、草书需另附释文；绘画作品画种不限；摄影作品形式不限。
2.参加云展览网络投票的作品，作品照片采用JPG格式，大小10MB以内。
3.参加线下展览的作品，书画作品需自行裱起，摄影作品需自行打印，提交尺寸为60cm*60cm，无需轴，无需装框，寄送至指定地址（北京市西城区北新华街45号院24号楼，收件人：何晶晶，18210740046）。
（三）参展者每人限报1—2份作品。设计组图作品，需自行拼接成1张图片，计1份作品。
（四）报送作品须符合本方案要求，且不得出现与本次活动无关的信息。
（五）参展作品展览结束后可取回。
（6） 本方案最终解释权归组委会所有。
二、活动安排
（一）作品上传及审核（7月10日—9月3日）

9月3日前，参展者通过报名系统，线上填报相关信息，完成作品报送，经审核后参与云展览及网络投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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识别上方二维码进入静态艺术展报名系统

（二）云展览及网络投票（9月）

组委会通过“乐龄学苑”（微信订阅号）对审核通过的作品进行云展览，并开启为期一周的网络投票，产生“最佳人气奖”。
（三）市赛专家评审（9月）

针对参加线下展览的作品，组委会组织专家评审，评选奖项并确定展览名单。
（四）线下展览（10月）

经专家评审的优秀获奖作品装框后进行线下展览。
附件3
“熠·京秋”第二届北京老年教育

文化艺术节单位联络人回执

	单位名称
	

	单位/团队简介

（企业、养老机构、社区学习共同体等须附简介）
	

	联络人
	

	联系电话
	

	微信号
	

	备注
	


说明：2023年7月6日前反馈至邮箱zengs@bjou.edu.cn。

附件4
“熠·京秋”第二届北京老年教育

文化艺术节报名表

	作品名称
	

	是否参与线下

单项赛展演
	□是            □否

	作品类别
	□舞蹈   □广场舞   □模特   □合唱

	选送单位/

所在社区
	

	领队联系方式
	（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）



	参赛团队名称
	

	指导教师及表演者
	（填写作品指导教师及全部参赛人员姓名，并用逗号隔开）



	作品简介
	限300字以内（可包括获奖情况、创作背景、创作思路、作品内容等）



	备注
	


说明：1.一份作品填报一张报名表；

2.选送单位、社区名称、指导教师、表演者姓名涉及奖项发放事宜，务必准确且为全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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